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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會 議  
資 料 文 件  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推 行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的 最 新 進 展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闡 述 推 行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背 景  

2 .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， 政 府 推 出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。 新 自 然 保
育 政 策 旨 在 顧 及 經 濟 及 社 會 的 考 慮 ， 以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規 管 、 保 護
和 管 理 對 維 護 本 港 生 物 多 樣 性 至 為 重 要 的 天 然 資 源 ， 使 現 在 及 將
來 的 市 民 均 可 共 享 這 些 資 源 。 這 政 策 其 中 一 項 目 標 ， 是 加 強 保 育
在 私 人 土 地 上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點 。 根 據 這 目 標 ， 我 們 採 用 了
一 個 由 知 名 的 生 態 學 學 者 和 主 要 環 保 ／ 關 注 團 體 代 表 組 成 的 專 家
小 組 所 制 訂 的 計 分 制 ， 選 定 了 12 個 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的 地 點 。  

3 .  我 們 建 議 在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下 實 行 管 理 協 議 和 公 私 營 界 別 合
作 試 驗 計 劃 兩 項 措 施 ， 以 保 育 這 些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點 。 同
時 ， 按 實 際 情 況 繼 續 實 施 和 加 強 現 行 自 然 保 育 措 施 ， 包 括 指 定 郊
野 公 園 、 特 別 地 區 、 海 岸 公 園 、 海 岸 保 護 區 及 自 然 保 育 地 帶 ， 以
及 為 重 要 生 境 和 物 種 推 行 保 育 計 劃 。  

最 新 進 展  
 
管 理 協 議  
 
4 .  管 理 協 議 計 劃 讓 非 政 府 機 構 (包 括 環 保 團 體 、 教 育 院 校 和 社 區
組 織 )向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(基 金 )申 請 資 助 ， 與 土 地 擁 有 人 簽 訂 管 理 協
議 。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向 土 地 擁 有 人 提 供 經 濟 誘 因 ， 換 取 有 關 土 地 的
管 理 權 或 擁 有 人 的 合 作 ， 從 而 加 強 保 育 有 關 地 點 。 三 個 管 理 協 議
試 驗 項 目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底 展 開 ， 當 中 包 括 一 個 由 大 埔 環 保 會 於 鳳
園 推 行 的 項 目 ， 及 兩 個 分 別 由 長 春 社 及 香 港 觀 鳥 會 於 塱 原 推 行 的
項 目 。 鑑 於 管 理 協 議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基 金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同 意 繼 續 支
持 推 行 管 理 協 議 計 劃 。  

5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年 初 ， 基 金 撥 款 約 680 萬 元 ， 以 延 續 這 些 管 理
協 議 項 目 兩 年 ( 其 中 位 於 塱 原 的 兩 個 項 目 合 併 為 長 春 社 及 香 港 觀
鳥 會 的 合 辦 項 目 ) 。 該 兩 項 管 理 協 議 項 目 的 簡 介 ， 載 於 附 件 。 至
今 ， 這 兩 項 目 繼 續 取 得 讓 人 鼓 舞 的 成 績 。 有 關 地 點 分 別 在 雀 鳥 數
量 和 品 種 以 及 蝴 蝶 的 生 境 多 樣 性 都 有 所 增 加 ， 可 見 計 劃 提 升 了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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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地 點 的 生 態 價 值 。 此 外 ， 計 劃 亦 提 高 了 公 眾 及 當 地 居 民 的 自 然
保 育 意 識 。  

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 
 
6 .  根 據 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試 驗 計 劃 ， 項 目 倡 議 者 會 獲 准 在 已 選 定
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的 12 個 地 點 中 生 態 較 不 易 受 破 壞 的 部 分 進 行 發
展 ， 但 發 展 規 模 須 經 政 府 同 意 ， 而 且 須 負 責 長 期 保 育 和 管 理 該 地
點 生 態 較 易 受 破 壞 的 其 餘 部 分 。 為 了 提 供 項 目 倡 議 者 必 需 的 彈
性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涉 及 非 原 址 換 地 的 發 展 建 議 。 但 是 ， 該 等 建 議 必
須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， 並 須 由 行 政 會 議 按 情 況 逐 一 審 批 。 我 們 共 接
獲 六 宗 申 請 ， 涉 及 位 於 沙 羅 洞 、 大 蠔 、 梅 子 林 和 茅 坪 、 烏 蛟 騰 、
榕 樹 澳 和 天 福 圍 的 土 地 。 其 後 ， 天 福 圍 項 目 的 倡 議 者 撤 回 其 申
請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、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漁 護 署 ) 、 地 政 總 署
和 規 劃 署 組 成 了 跨 部 門 專 責 小 組 ( 專 責 小 組 ) ， 按 照 《 申 請 指 引 》
所 列 的 審 批 準 則 ， 考 慮 了 其 餘 五 宗 申 請 。  

7 .  政 府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， 待 專 責 小 組 諮 詢 了 環 境 諮 詢 委 員
會 ( 環 諮 會 ) 其 審 批 結 果 後 ， 將 審 批 結 果 ， 包 括 環 諮 會 就 這 些 計 劃
的 建 議 ， 告 知 了 項 目 倡 議 者 。 其 中 ，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， 沙
羅 洞 項 目 獲 得 支 持 。 而 雖 然 大 蠔 項 目 從 保 育 的 角 度 亦 值 得 支 持 ，
但 由 於 該 項 目 仍 有 多 項 與 土 地 有 關 的 事 項 有 待 解 決 ， 故 政 府 及 環
諮 會 均 認 為 該 項 目 仍 未 成 熟 。 至 於 梅 子 林 及 茅 坪 、 烏 蛟 騰 及 榕 樹
澳 的 項 目 ， 則 不 獲 支 持 。  

沙 羅 洞 項 目  

8 .  雖 然 建 議 工 程 的 規 模 並 不 使 該 項 目 成 為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
例 》 的 指 定 項 目 ， 但 項 目 倡 議 者 仍 提 交 了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。 我 們 亦
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的 準 則 及 要 求 ， 審 核 了 該 報 告 。 於 二
零 零 八 年 十 月 ， 環 諮 會 在 考 慮 了 其 轄 下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小 組 就 這 項
目 的 建 議 後 ， 有 條 件 地 接 納 了 這 項 計 劃 的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。 此 外 ，
項 目 倡 議 者 亦 提 交 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予 環 諮 會 轄 下 的 自 然 保 育 小 組
討 論 ， 並 獲 得 支 持 。  

9 .  最 近 ， 項 目 倡 議 者 就 其 保 育 及 發 展 計 劃 的 某 些 部 份 ， 修 訂 了
其 較 早 前 的 方 案 。 初 步 的 評 估 顯 示 ， 有 關 修 訂 很 可 能 使 該 項 目 成
為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的 指 定 項 目 。 我 們 正 就 修 訂 方 案 向 項 目
倡 議 者 索 取 更 多 資 料 。 如 有 關 改 動 使 有 關 項 目 成 為 指 定 項 目 ， 政
府 將 要 求 項 目 倡 議 者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準 備 環 境 影 響 評
估 報 告 ， 並 諮 詢 環 諮 會 及 其 轄 下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小 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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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蠔 項 目  

10 .  在 政 府 公 佈 審 批 結 果 後 ， 大 蠔 項 目 倡 議 者 表 示 將 考 慮 專 責 小
組 及 環 諮 會 的 意 見 ， 以 修 訂 其 方 案 。 至 今 ， 政 府 並 未 收 到 項 目 倡
議 者 任 何 修 訂 方 案 。  

建 議 設 立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 

11 .  為 不 斷 改 善 市 民 的 整 體 生 活 質 素 及 為 地 貌 風 景 提 供 更 好 的 保
育 ， 政 府 會 在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及 《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》 的 機 制 下 展
開 設 立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。  

12 .  為 評 估 在 香 港 設 立 地 質 公 園 的 可 行 性 ，  我 們 於 二 零 零 八 年
進 行 了 一 項 研 究 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新 界 東 北 部 和 西 貢 這 兩 處 地
點 ，  在 地 質 、 生 態 、 推 動 科 學 普 及 的 潛 力 和 文 化 價 值 等 方 面 ，
均 十 分 獨 突 及 具 代 表 性 。 該 項 研 究 建 議 香 港 設 立 涵 蓋 上 述 地 點 的
地 質 公 園 ， 以 更 妥 善 地 保 護 和 綜 合 管 理 本 港 的 地 貌 ， 以 及 推 廣 地
質 多 樣 性 。 政 府 贊 同 該 項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現 正 著 手 將 有 關 地 點 建 設
為 地 質 公 園 。  

13 .  研 究 亦 指 出 ， 鑑 於 香 港 地 貌 景 點 的 特 質 及 價 值 ， 香 港 應 爭 取
國 家 級 地 質 公 園 地 位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正 籌 備 於 本 年 底 向 國 土 資 源 部
申 報 將 有 關 地 質 公 園 劃 設 為 國 家 級 地 質 公 園 。  

14 .  雖 然 大 部 分 擬 納 入 地 質 公 園 範 圍 的 地 方 均 為 現 時 的 郊 野 公 園
及 海 岸 公 園 ， 但 仍 有 部 分 地 方 並 不 是 受 保 護 地 區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亦
會 進 行 法 定 程 序 ， 把 這 些 地 方 指 定 為 特 別 地 區 或 海 岸 公 園 ， 以 提
供 更 全 面 的 保 護 。  

新 的 郊 野 公 園 及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

15 . 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， 北 大 嶼 ( 擴 建 部 分 ) 郊 野 公 園 ， 即 香 港
第 二 十 四 個 郊 野 公 園 開 幕 。 這 為 本 港 郊 野 公 園 面 積 增 加 2360 公
頃 ， 使 郊 野 公 園 的 總 面 積 增 至 約 44,000 公 頃 ， 覆 蓋 香 港 約 百 分 之
四 十 的 土 地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在 現 有 的 準 則 下 ， 指 定 新 的 郊 野 公 園 。  

16 . 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指 定 新 的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以 加 強 保
育 。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為 位 於 陸 上 或 水 上 ， 在 動 植 物 或 地 質 方
面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的 地 方 。 設 立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主 要 是 確 保
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知 悉 這 些 地 點 的 科 學 價 值 ， 遇 到 這 些 地 點 或 其 附 近
進 行 發 展 計 劃 時 ， 有 關 部 門 能 慎 重 考 慮 自 然 保 育 的 因 素 。 二 零 零
八 年 ， 小 冷 水 及 深 水 灣 谷 被 指 定 為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， 前 者 是
重 要 的 蝴 蝶 越 冬 地 點 ， 而 後 者 是 一 種 稀 有 灌 木 的 重 要 生 境 。 漁 護
署 亦 正 聯 同 規 劃 署 ， 處 理 兩 個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的 建 議 。 有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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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點 分 別 為 具 蝴 蝶 多 樣 性 的 龍 鼓 灘 谷 ， 及 為 馬 蹄 蟹 重 要 繁 殖 地 的
水 口 灣 。  

在 海 岸 公 園 禁 止 商 業 捕 魚  

17 .  為 改 善 海 岸 公 園 的 生 態 環 境 及 加 強 保 育 海 洋 生 物 ， 我 們 建 議
在 海 岸 公 園 內 禁 止 商 業 捕 魚 。 為 推 行 這 措 施 ， 我 們 計 劃 於 本 年 修
訂 法 例 。 同 時 ， 我 們 正 諮 詢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漁 民 的 意 見 ， 以 回 應 他
們 的 關 注 。  
 
參 與 國 際 保 育 工 作  

18 .  《 2009 年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( 修 訂 附 表 1) 令 》 及
《 2009 年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(關 於 附 錄 II 及 II I 物 種 的 豁 免 )(修
訂 ) 令 》 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生 效 。 該 兩 項 命 令 反 映 了
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( 《 公 約 》 ) 附 錄 所 列 的 瀕 危
物 種 ， 以 及 減 少 屬 於 個 人 或 家 庭 財 物 的 魚 子 醬 獲 豁 免 受 許 可 證 管
制 進 口 、 出 口 或 再 出 口 的 數 量 。 該 兩 項 命 令 使 第 十 四 屆 締 約 國 大
會 所 作 的 修 訂 ， 以 及 《 公 約 》 秘 書 處 知 會 由 個 別 締 約 國 所 作 的 修
訂 得 以 實 施 ， 並 使 《 條 例 》 符 合 國 際 要 求 。  

19 .  為 顯 示 香 港 致 力 與 國 際 社 會 合 作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， 我 們 計 劃 把
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》 轄 下 的 《 卡 塔 赫 納 生 物 安 全 議 定 書 》 ( 《 議
定 書 》 ) 延 伸 至 香 港 ， 以 管 制 旨 在 於 環 境 中 釋 放 的 改 性 活 生 物 體
的 越 境 轉 移 ， 以 為 生 物 多 樣 性 提 供 更 佳 保 護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打 算 於
本 年 內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立 法 建 議 ， 以 在 香 港 落 實 《 議 定 書 》 的 規
定 。  

保 育 教 育 和 宣 傳  

20 .  公 眾 的 支 持 和 參 與 是 保 育 工 作 的 成 功 關 鍵 。 漁 護 署 一 直 為 推
廣 自 然 保 育 而 有 效 地 管 理 郊 野 公 園 、 特 別 地 區 、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
保 護 區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， 共 有 1,200 萬 人 遊 覽 郊 野 公 園 。 為 加 強 公
眾 對 自 然 保 育 的 認 識 ， 漁 護 署 亦 於 去 年 組 織 各 類 活 動 ， 包 括 於 學
校 推 行 教 育 活 動 、 舉 辦 講 座 、 義 工 活 動 、 導 賞 遊 及 展 覽 等 ， 並 吸
引 了 50 萬 人 參 加 。 為 北 大 嶼 (擴 建 部 分 )郊 野 公 園 的 開 幕 ， 漁 護 署
亦 安 排 了 各 項 深 受 歡 迎 的 宣 傳 活 動 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21 .  香 港 的 自 然 環 境 屬 全 港 市 民 共 同 擁 有 ，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有 責 任
盡 力 保 護 。 政 府 、 私 營 機 構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市 民 大 眾 必 須 通 力 合
作 ， 保 育 措 施 才 能 取 得 成 效 。 為 了 廣 大 市 民 以 及 我 們 後 代 的 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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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致 力 推 動 自 然 保 育 ， 並 透 過 上 述 措 施 保 護 自 然 遺
產 。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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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兩 個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協 議 項 目  

項 目 名 稱  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 以 管 理 協 議 方 式 保 育 鳳 園
谷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內
具 高 生 態 價 值 的 私 人 土 地  

涉 及 地 點  塱 原  鳳 園  

管 理 面 積  約 11 公 頃  約 2 公 頃  

倡 議 者  長 春 社  大 埔 環 保 會  

落 實 項 目 的 主 要
合 作 伙 伴  

香 港 觀 鳥 會  /  

計 劃 內 容  這 是 一 個 合 辦 項 目 ， 目 的 是
透 過 與 當 地 農 民 和 土 地 擁 有
人 訂 立 管 理 協 議 ， 保 護 和 提
高 塱 原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， 尤 其
是 鳥 類 和 依 賴 淡 水 濕 地 的 物
種 。  

這 是 一 個 自 然 保 育 項 目 ，
目 的 是 透 過 與 鳳 園 谷 具 特
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的 私 人 土
地 擁 有 人 訂 立 管 理 協 議 ，
保 護 蝴 蝶 的 自 然 生 境 。  

主 要 保 育 目 標  -  加 強 塱 原 的 自 然 保 育 ， 尤
其 是 鳥 類 和 依 賴 淡 水 濕 地
的 物 種 ；  

-  保 育 塱 原 的 農 業 淡 水 生
境 ；  

-  與 農 民 和 土 地 擁 有 人 在 管
理 協 議 和 小 型 項 目 上 ， 建
立 緊 密 的 合 作 關 係 ；  

-  監 察 生 境 和 生 物 多 樣 性 ，
以 便 為 長 期 生 態 保 育 制 訂
兼 具 效 益 和 效 率 的 生 境 管
理 措 施 ； 以 及  

-  提 高 自 然 保 育 意 識 。  

-  盡 量 減 少 在 鳯 園 私 人 土
地 上 進 行 不 符 合 環 保 原
則 的 活 動 ；  

-  提 高 和 維 持 鳯 園 內 私 人
土 地 的 生 境 質 素 ；  

-  建 立 保 護 區 以 供 蝴 蝶 覓
食 、 棲 息 和 繁 殖 ， 藉 此
提 高 蝴 蝶 品 種 的 多 樣
性 ；  

-  透 過 保 育 計 劃 培 訓 義
工 ； 以 及  

-  提 高 自 然 保 育 意 識 。  

項 目 推 行 時 間  2008 年 3 月 1 日 至  
2010 年 2 月 28 日  

2008 年 2 月 1 日 至  
2010 年 1 月 31 日  

獲 批 款 項  $3 ,974 ,964  $2 ,849 ,990  

 


